社團辦理活動申請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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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通過





活動計畫書


學生社團校外活動為參與各級政府、公私立學校或經政府立案民間團體舉辦之各類型活動：


1.當日往返，不得過夜。


2.由本校社團主辦之大型跨校際活動，需取得參與學校之同意書並請派員協助。





1.訓育組長


2.學務主任


3.校長





通過





申請核可





申請場地





1.參加人員名冊(附家長同意書)


2.辦理平安保險文件之影本（保額最低一百萬元以上）


3.乘坐遊覽車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行車執照、駕駛執照影本


4.辦理校外活動地點，應選擇合法營業登記及安檢合格場所，並遵守該場所、地點之相關規定。交通車輛安排，應選擇具合法營業登記的租車公司。





繳交備存資料(出發前一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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